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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天水市麦积区气象灾害

应急准备工作认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驻区有关单位：

《天水市麦积区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管理办法》已经2018年2月11日区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政府

 2018年2月14日

天水市麦积区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提高气象灾害的应急能力和防御意识，减轻气象灾害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甘肃省气象条例》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通知》、《市政府气象工作目标责任书》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是对镇、街道办事处（社区、村）、有关单位、学校等的气象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和组织体系进行评价认定，通过认证，切实提高气象灾害预警监测、报告、应对能力，确保重大气象灾害发生时能够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条 各镇、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应当申报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鼓励大中型企业、中小学校、车站、医院、重要公共场所等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申报认证。

第四条 区政府办、气象局结合当地实际共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各镇、街道办事处（社区、村）、中小学校、车站、大中型企业等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申请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立气象灾害气象工作站，在灾害性天气影响期间有可以24小时值班的工作场所；

（二）镇、街道办事处（社区、村）有一名分管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领导和一名以上的气象协理员、信息员；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有分管领导和一名气象信息联络员，负责灾害性天气应急工作； 

（三）有气象灾害应急处置预案；有安全的避难场所，灾害性天气发生时，有安置转移人员的能力和条件； 

（四）有实时监测当地天气状况的气象监测设施，并能向区气象部门进行数据传输；

（五）有多种渠道(设备)能够及时接收气象部门发布的灾害性天气预警预报信息，能与区气象局保持通信畅通； 

（六）有及时传播分发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的渠道，有在公众场所设置自动接收、播放灾害性天气警报的装置（包括广播、显示屏等）；

（七）有面向公众的气象灾害防御培训计划，并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知识宣传和培训活动；

（八）能够及时收集上报气象灾害信息，并及时协助气象部门进行气象灾害现场调查和处置。

第六条 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程序：

（一）须提交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书面申请材料，报区气象部门初审，区气象部门经现场调查核实后，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审定。

（二）具备合格条件的，认定为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达标单位，由区政府办、气象局联合颁发荣誉证书和标志。证书和标志均标明“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达标单位”。

第七条 获得认证的单位每3年进行一次复审。复审不合格者，取销认证，收回认证证书和标志。

第八条 通过气象灾害应急准备工作认证的镇、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单位在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区政府将予以表彰。 

第九条 获得认证的企事业单位，在救灾经费补助等方面享受优先政策。

第十条  本办法根据省市最新法规政策规定将适时进行修订完善。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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